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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勞動基準法 Q&A 

Q：問：何謂一例一休？  

A：所謂一例一休，係指雇主僱用勞工從事工作，每 7日給予勞工有 1日例假及 1日休息日。

新修勞基法第 36條第 1項規定，勞工每 7日應有 2日之休息，其中 1日為例假（該日如

非因同法第 40條所列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等特殊原因，致使勞工有繼續工作之必要時，

不得使勞工出勤），另 1日則正式定名為〝休息日〞（該日如雇主基於業務需求，經徵得勞

工同意可使勞工出勤）。 

   

Q：問：承上題，勞工如於休息日出勤，有違法嗎？ 

A：休息日係以給勞工休息為原則，工作為例外。雇主如與勞工約定每日正常工時 8小時，週

一至週五為出勤日，週日為例假日的前提下，如雇主在取得勞工同意下，使勞工於週六(休

息日)出勤，並不違法，惟雇主須依新修勞基法第 24條第 2項及第 3項規定，加成給付加

班費，且該日出勤時數應併入每月延長工時總時數計算。 

Q：問：假設雇主實施彈性工時，休息日及例假應如何安排？ 

A： 

1.以雇主未實施彈性工時之月薪制勞工為例，在約定每日工時 8小時、每週工時 40小時

之前提下，每一週期應給予勞工 2日休息，即其中 1日為例假，另 1日則為休息日；不

論例假或休息日如何安排，雇主至多僅得使勞工連續出勤達 6天，第 7天即應給予勞工

例假休息。 

2.如雇主實施 2週及 8週彈性工時，勞工例假安排仍須維持每 7日至少 1日，只可彈性調

整休息日；如雇主實施 4週彈性工時，勞工例假安排仍維持舊法規定，即每 2週應有 2

日例假(即每 14日應有 2日例假)，惟為避免產生適用 4週彈性工時制度之勞工無休息

日之誤解，新修勞基法第 36條第 2項第 3款特別規定，對於適用 4週彈性工時制度之

勞工，每 4週內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 8日。（可參考下列圖表範例調整）。 

 3.不論是實施週休 2日或排班制之雇主，為免勞資爭議，建議可透過與個別勞工的磋商，

或以排班表、行事曆(性質屬工作規則)的公開揭示等方式，取得勞工同意排定何日為例

假，何日為休息日。 

＃因應不同工時制度如何安排休息日及例假之範例： 

1.實施週休 2日者：每日正常工時為 8小時，每週工時 40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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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工作日

8小時 

工作日

8小時 

工作日

8小時 

工作日

8小時 

工作日

8小時 

休息日 例假 

2.實施 2週彈性工時者：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

將其 2週內 2日正常工作時數分配於其他工作日，致每日正常工時至多為 10小時，每週工

時至多為 48小時，但每 2週工時不得超過 80小時；勞工每 7日應有 1日之休息作為例假，

每 2週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 4日。 

(1)週六為休息日，週日為例假日；週五係雙週正常工時達到法定上限 80小時致成為免出

勤日(因當日正常工時已分配至週一至週四實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第 1週 工作日

10小時 

工作日

10小時 

工作日

10小時 

工作日

10小時 

因挪移正常

工時至其他

工作日致免

出勤日 

休息日 例假 

第 2週 工作日

10小時 

工作日

10小時 

工作日

10小時 

工作日

10小時 

因挪移正常

工時至其他

工作日致免

出勤日 

休息日 例假 

(2)週日為例假日，2週內 2日休息日統一於第 2週實施，致可連續免出勤 3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第 1週 工作日 

8小時 

工作日 

8小時 

工作日 

8小時 

工作日 

8小時 

工作日 

8小時 

工作日 

8小時 

例假 

第 2週 工作日 

8小時 

工作日 

8小時 

工作日 

8小時 

工作日 

8小時 

休息日 休息日 例假 

3. 實施 4週彈性工時者：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

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其 4週內正常工作時數分配於其他工作日，致每日正常工時至

多為 10小時，每 4週工時不得超過 160小時；勞工每 2週應有 2日之休息作為例假，每

4週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 8日。 

(1)週六為休息日，週日為例假日；週五為免出勤日(因當日正常工時已分配至週一至週四

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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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第 1週 工作日

10小時 

工作日

10小時 

工作日

10小時 

工作日

10小時 

因挪移正常

工時至其他

工作日致免

出勤日 

休息日 例假 

第 2週 工作日

10小時 

工作日

10小時 

工作日

10小時 

工作日

10小時 

因挪移正常

工時至其他

工作日致免

出勤日 

休息日 例假 

第 3週 工作日

10小時 

工作日

10小時 

工作日

10小時 

工作日

10小時 

因挪移正常

工時至其他

工作日致免

出勤日 

休息日 例假 

第 4週 工作日

10小時 

工作日

10小時 

工作日

10小時 

工作日

10小時 

因挪移正常

工時至其他

工作日致免

出勤日 

休息日 例假 

      (2)第 2週（至多可連續出勤 12日）、第 4週之週六及週日為例假日，4周內之 4日休息

日於 4週工時達 160小時後統一實施，致可連續免出勤 10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第 1週 工作日

10小時 

工作日

10小時 

工作日

10小時 

工作日

10小時 

工作日

10小時 

工作日

10小時 

工作日

10小時 

第 2週 工作日

10小時 

工作日

10小時 

工作日

10小時 

工作日

10小時 

工作日

10小時 

例假 例假 

第 3週 工作日

10小時 

工作日

10小時 

工作日

10小時 

工作日

10小時 

休息日 休息日 休息日 

第 4週 休息日 因挪移正常

工時至其他

工作日致免

出勤日 

因挪移正常

工時至其他

工作日致免

出勤日 

因挪移正常

工時至其他

工作日致免

出勤日 

因挪移正常

工時至其他

工作日致免

出勤日 

例假 例假 

4. 實施 8週彈性工時者：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

將其 8週內正常工作時數分配於其他工作日；勞工每日正常工時為 8小時，每週工時至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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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48小時，但每 8週工時不得超過 320小時；勞工每 7日應有 1日之休息作為例假，每

8週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 16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第 1週 工作日 

8小時 

工作日 

8小時 

工作日 

8小時 

工作日 

8小時 

工作日 

8小時 

工作日 

8小時 

例假 

第 2週 工作日 

8小時 

工作日 

8小時 

工作日 

8小時 

工作日 

8小時 

工作日 

8小時 

工作日 

8小時 

例假 

第 3週 工作日 

8小時 

工作日 

8小時 

工作日 

8小時 

工作日 

8小時 

工作日 

8小時 

工作日 

8小時 

例假 

第 4週 工作日 

8小時 

工作日 

8小時 

工作日 

8小時 

工作日 

8小時 

工作日 

8小時 

工作日 

8小時 

例假 

第 5週 工作日 

8小時 

工作日 

8小時 

工作日 

8小時 

工作日 

8小時 

工作日 

8小時 

工作日 

8小時 

例假 

第 6週 工作日 

8小時 

工作日 

8小時 

工作日 

8小時 

工作日 

8小時 

工作日 

8小時 

工作日 

8小時 

例假 

第 7週 工作日 

8小時 

工作日 

8小時 

工作日 

8小時 

工作日 

8小時 

休息日 休息日 例假 

第 8週 休息日 休息日 休息日 休息日 休息日 休息日 例假 

Q：承上題，如為適用上述四週變形工時班表，勞工領月薪，四週正常工時 160小時，單日工

時不超過 10小時，如雇主使勞工於下列休息日及免出勤日出勤，應如何計給加班費？ 

A：休息日出勤加班費給付依據為勞基法第 24 條第 2 項規定，工作時間在 2 小時以內者，其

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 1又 1/3以上；工作時間在 2小時至 8小時者，按平日

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 1 又 2/3 以上；工作時間在 8 小時至 12 小時者，按平日每小時工

資額加給 2 又 2/3 以上。另休息日工作時間及工資之計算，4 小時以內者，以 4 小時計；

逾 4小時至 8小時以內者，以 8小時計；逾 8小時至 12小時以內者，以 12小時計。 

這裡所謂的免出勤日，係指因挪移正常工時至其他工作日實施，造成工時達法定正常工時

上限致勞工毋須出勤的期日；免出勤日出勤非休息日出勤，不適用休息日出勤工時的計

算方式(即 4小時以內者，以 4小時計；逾 4 小時至 8小時以內者，以 8小時計；逾 8小

時至 12小時以內者，以 12小時計)；免出勤日出勤加班費給付依據為勞基法第 24條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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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免出勤日出勤工作時間在 2 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 1 又

1/3以上；工作時間在 2小時至 8小時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 1又 2/3以上；工作

時間在 8小時至 12小時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 1又 2/3以上。 

Q：承上題，雇主可否將法定休假日(俗稱國定假日)安排於勞工免出勤日實施或同意勞工於免

出勤日實施特休？ 

A：勞動部 103年 5月 21日勞動條 3字第 1030130894 號令：「依勞動基準法第 37條及本法

施行細則第 23 條第 3 項第 9 款規定，指定本法第 37 條及本法施行細則第 23 條規定應放

假日，適逢本法第 36 條規定之例假或其他無須出勤之休息日，應於其他工作日補休，並

自中華民國 104年 1月 1日生效。」勞基法第 36條規定：勞工每 7日中應有 2日之休息，

其中 1 日為例假，1 日為休息日。基此，一例一休的例假、休息日、法定休假日(俗稱國

定假日)或因工時達法定正常工時上限致勞工毋庸出勤的免出勤日，在勞基法上各有獨立

意義，如遇有重疊競合情形，雇主應另行給予補休；此外，雇主亦不得以實施特別休假的

方式予以替代。以勞工每日工時 8小時，週一至週五出勤，週日為例假，週六為休息日為

例，如雇主整年度未給勞工法定休假日出勤加倍工資及休息日出勤加班費，則勞工全年至

少應有 116 日毋須出勤(即 52*2(一例一休)+12 天法定休假日=116 天)，尚不包含特別休

假；至加班補休部分，因僅得於工作日實施，亦不影響上述毋須出勤總日數。 

Q：新修勞基法創設了休息日，並產生了因工時達法定正常工時上限致勞工毋須出勤的期日(即

免出勤日，亦有人稱為空班日)，加上原有的例假及法定休假日(俗稱國定假日)，已對服

務業排班產生重要的影響，因此雇主在排班考量上應特別注意那些法律效果？ 

A： 

1.應優先解決休息日的排定-因為使勞工於休息日出勤，有所謂「出勤 4小時以內者，以 4 小

時計；逾 4小時至 8小時以內者，以 8小時計；逾 8小時至 12小時以內者，以 12小時計」

之強制規定，會造成加班費支出成本加重，亦會可能造成勞工單月延長工時超過 46小時法

定上限的疑慮；此外，休息日的安排亦有中斷勞工連續出勤的功能，可促進排班的彈性(勞

動部 105年 12月 28日勞動條 2字第 1050095121號函釋參照)。 

2.第二步安排勞工例假-例假出勤違反勞基法強制規定，依法可裁處罰鍰。 因此，在休息日

排定後，宜接續於每一週期內排定例假，以符合法令規範。 

3.最後解決法定休假日的安排-依勞動部函釋意旨，法定休假日可經勞工同意調移實施，雇主

亦可經勞工同意以計給加倍工資的方式要求於法定休假日出勤，較具彈性，雇主有選擇性。

至於使勞工於免出勤日出勤，與使勞工於個別工作日上班第 9小時以後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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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勞工於休息日出勤如何計給加班費？勞工於國定假日出勤如何計給薪資？勞工於休息日出

勤的時數是否計入單月加班總時數？如何計算？勞工同意特定休息日出勤，嗣後因故不能

出勤，如何計給工資？ 

A： 

1.針對按月計酬勞工，因雇主所給的月薪(即正常工時工資)已含休息日 8小時工資（即 8

小時*30 日），故雇主如經勞工同意使其於休息日出勤，前 8 小時的加班費應再按勞工

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 1 又 1/3 或 1 又 2/3(勞基法第 24 條第 2 項規定參照)；至勞工

於休息日出勤逾 8小時部分，因雇主原先所給的月薪(即正常工時工資)並不包含此部分

出勤時數報酬，因此雇主須按時數根據勞工平日每小時工資額計給 2又 2/3。 

2.至勞工同意於勞基法第 37 條所定休假日（即俗稱國定假日）出勤，雇主應依勞基法第

39 條規定加倍發給當日工資，惟當日出勤逾 8 小時部分，雇主應依勞基法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按時數根據勞工平日每小時工資額計給 1又 1/3或 1又 2/3。 

3.依據勞基法第 36條第 3項規定，勞工於休息日出勤之時間，須全數計入勞基法第 32條

第 2項所定延長工時總數（即單月延長工時不得超過 46小時法定上限）。至勞工於休息

日之出勤工時計算，4小時以內者，以 4小時計；逾 4小時至 8小時以內者，以 8小時

計；逾 8 小時至 12 小時以內者，以 12 小時計(勞基法第 24 條第 3 項規定參照)；換言

之，如勞工於休息日出勤 6小時，依上述規定應視為加班 8小時。 

4.另勞工於正常工作日、勞基法第 36條所定例假日及第 37條所定休假日出勤，工時未逾

8 小時部分，不計入每月 46 小時延長工時總額﹝內政部(前勞工行政中央主管機關)73

年 11 月 29 日台內勞字第 274334 號函釋參照﹞，惟當日工時逾 8 小時部分，則應計入

前開延長工時總額（即單月延長工時不得超過 46小時法定上限）［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改

制前勞動部）89年 10月 21日（89）台勞動二字第 0041535號函釋及 91年 3月 6日勞

動二字第 0910010425號令參照］。 

5.至勞工如已與雇主約定於特定休息日出勤，依約即有於當日提供勞務之義務，嗣後勞工

若因個人因素無法履行出勤義務，雇主仍須依法給付是日延長工時工資，至勞工當日請

假時間之工資，雇主可依勞工請假規則給薪規定辦理［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改制前勞動

部）82年 7月 5日（82）台勞動二字第 35840號函釋參照］。 

Q：雇主與勞工約定於休息日出勤 12小時(起迄為 8：00~21：30，分段為 8：00~12：00、13：

00~17：00、17：30~21：30)，惟勞工當天請事假 2小時，應如何計給工資?以勞工每日正

常工時 8 小時，月薪新臺幣(下同)36,000元(每日工資 1,200元，平日每小時工資額為 150

元)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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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勞工於休息日當日請事假(8：00~10：00二小時)，後持續加班至 21：30。 

(2)B勞工於休息日當日請事假(15：00~17：00二小時)，後持續加班至 21：30。 

(3)C勞工於休息日當日請事假(17：30~19：30二小時)，後持續加班至 21：30。 

A：依據勞動部 106 年 2 月 7 日勞動條 2 字第 1050133150 號函略以：「...三、雇主經徵得勞

工同意於休息日工作，勞工即有工作之義務，勞工當日因故未能依約定時數履行勞務之時

段，可按其原因事實依勞工請假規則等各該法令規定請假；除依本法第 39條工資照給外，

當日出勤已到工時段之工資應先按第 24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規定計算，請假時段再按休息

日加成後工資之標準，依勞工請假規則等各該法令辦理。...」。 

以本題為例，勞工月薪 3萬 6,000元，平日工資額為 1,200元，平日每小時工資額為 150

元，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息日出勤工作 12 小時(當日工作時間為上午 8 時至上午 12

時、下午 1 時至下午 5 時及下午 5 時 30 分至下午 9 時 30 分)，雇主應給付勞工當日延長

工時工資 3,500 元【(150＊1 又 1/3*2)+(150＊1 又 2/3＊6)+(150＊2 又 2/3＊4)】，惟勞

工 A 君(上午 8 時至 10 時)、B 君(下午 3 時至 5 時)及 C 君(下午 5 時 30 分至 7 時 30 分)

分別於當日不同時段請事假 2 小時，雇主應給付當日 A 君延長工時工資 3,100 元

【3,500-(150＊1 又 1/3*2)】；B 君延長工時工資 3,000 元【3,500-(150＊1 又 2/3*2)】；

C君延長工時工資 2,700元【3,500-(150＊2又 2/3*2)】。 

Q：新修勞基法第 23條第 1項規定，雇主應提供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目的為何?另本次

修法尚有明定何種工資給付項目需記載於勞工工資清冊? 

A：為促進勞工對工資發放內容的瞭解及解決勞雇間是否有短付工資等爭議，新修規定明確規

範雇主必須提供勞工各項工資的計算明細(等同創設勞工要求雇主提供薪資單的權利)。另

本次修法亦同時增列雇主應將勞工每年特別休假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的工資數額記

載於勞工工資清冊，並應每年將其內容以書面(如載有特休未休折算工資名目的薪資單)通

知勞工(勞基法第 38條參照)。雇主違反上述法定義務，依法可裁罰 2至 100萬元罰鍰。 

Q：問：為何新修勞基法第 34 條規定採輪班制勞工於更換班次時，雇主至少應給予勞工有連

續 11小時之休息時間，目的為何?是否立即實施? 

A：現行勞基法第 34條第 2項所定適當之休息時間，因屬不確定法律概念，為使勞資雙方有

可資遵循之明確規定，並考量輪班制勞工工作之辛勞，爰參酌歐盟指令所定 11小時，修

正為「至少應有連續 11小時」之休息時間。另為考量雇主針對上述新增規範，需適度緩

衝期，以調整工時及人力配置，乃明定由行政院另訂施行日期，未立即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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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問：在一例一休實行下，雇主使勞工於休息日出勤，應如何計給勞工加班費(勞基法第 24

條規定)？ 

A：如休息日出勤 4小時以內，以 4小時計，逾 4小時至 8 小時以內者，以 8小時計；前 2

個小時加班費另再加給 1又 1/3，第 3個小時起加班費另再加給 1又 2/3。計算方式請參

考以下範例。 

範例：假設勞工月薪 30,000元，1日工資為 1,000元，每小時工資為 125元。 

※勞工於某休息日出勤工作 8小時，加班費計算如下： 

            125 x1又 1/3 x 2 (第 1-2小時) =333.33元 

125 x1又 2/3 x 6 (第 3-8小時) =1,249.99元 

→因此休息日出勤工資為 1,000元(原有工資)+ 1,584元(加班費)= 2,584元 

※勞工加班如未滿 4小時仍須以 4小時計，故每次休息日加班（縱使只加班 1小時）至少應

計給加班費 750元(125x4/3x2H)+(125x5/3x2H)=750 元。 

※在未修法前提下，雇主得與勞工約定週一至週五出勤 7小時，週六(休息日)則出勤 5小時，

仍屬符合每週工時 40小時（7Hx5+5H）的法定規範，惟此工時制度在一例一休實施後，雇

主應給付勞工週六出勤的加班費，否則即有違反勞基法第 24條規定。 

Q：問：本次勞基法第 38條特別休假天數調整，修法重點為何? 

A： 

1.特休由勞工排定，但雇主因經營上或勞工因個人因素，得與他方協商調整。 

2.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雇主針對勞工未休之特休日數應折算發給工資。 

3.雇主應將特休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工資清冊，並每年定期將內容

以「書面」通知勞工。 

4.雇主如認勞工之權利不存時，應負舉證責任。 

5.上述規範自 106年 1月 1日起施行。 

Q：勞基法第 38條「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的意涵？ 

A：勞動基準法第 38條規定：「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每年應

依左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1.6個月以上 1年未滿者，3日。 

2.1年以上 2年未滿者 7日。 

3.2年以上 3年未滿者，10日。 

4.3年以上 5年未滿者，每年 14日。 

5.5年以上 10年未滿者，每年 15日。 

6.10 年以上者，每 1 年加給 1 日，加至 30 日為止。」其中「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之起

合計 1,58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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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日應自「受僱當日」起算（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5 條參照），勞工工作滿 6 個月之後，雇

主即有給予特別休假之義務，惟如勞雇協商約定內容優於勞基法，從其規定。 

Q：承上題，雇主可否依曆年制(即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計給勞工特休？ 

A： 

1.依新修訂勞動基準法第 38 條第 1 項規定:「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

期間者，每年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下稱特休)：一、6個月以上 1年未滿者，3日。

二、1年以上 2年未滿者，7日。三、2年以上 3年未滿者，10日。四、3年以上 5年未滿

者，每年 14日。五、5 年以上 10年未滿者，每年 15日。六、10年以上者，每 1年加給 1

日，加至 30日為止。」其中「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的起算日應自「受僱當日」起算(同

法施行細則第 5條參照)，即勞工工作滿 6個月之翌日起，雇主即有給予特別休假之義務，

惟如勞雇約定依曆年制(即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分段或預先給假，並無不可【內政部 76

年 3 月 31 日(76)台內勞字第 486744 號函釋及勞動部 105 年 8 月 2 日勞動條 3 字第

1050131754 號函釋參照】。另前開規定自 106 年 1 月 1 日實施後，以該時點計算勞工之工

作年資及已給特休日數，經對照新制後，若有不足時，應直接將差額日數補給勞工。 

 2.特休之目的在給勞工休假，新制賦予勞工主導排定的權利後，再配合年度終結時不論歸責

事由一律折發工資的作法，已明顯強化勞工行使特休權利的可能性，因此該條解釋的重點

應在可否讓勞工實質休假或受領折算工資。此外，雇主在取得個別勞工同意下(按雇主採

用曆年制，仍應取得個別勞工同意)，即便讓勞工特休假提早折算工資發給，實質上並不

影響勞工排定特休的權利，未必與該條立法意旨相違。至於為何事業單位喜歡採用曆年制？

應為該制在年初即可及早確認勞工年度特休總天數，有利勞工自行運用安排，更利於事業

單位的人事管理(如事業單位只須針對「例外情形」付出較多管理成本)。 

 3.採曆年制計給勞工特別休假時，為避免滋生勞資爭議，應特別注意以下兩點： 

(1)於勞動契約或公開揭示的工作規則載明特別休假的計算方式。 

(2)於契約終止時，雇主須依勞工到職日計算其應休的特休日數，將依曆年制計算所得日數

與依勞工到職日計算所得日數相比，若有不足，雇主仍應針對不足數給假或折發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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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分別係依周年制及曆年制計給特別休假示意圖 

Q：雇主依曆年制(即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給勞工特別休假，如對未滿一定工作年資的勞工

預先給假，惟該勞工在未屆滿一定工作年資前即自請離職，雇主可否要求勞工扣薪還假？ 

A：雇主針對勞工特別休假，依曆年制分段或預先給假，並無不可【內政部（前勞政中央主管

機關）76 年 3 月 31 日（76）台內勞第 486744 號函釋及勞動部 105 年 8 月 2 日勞動條 3

字第 1050131754號函釋參照】；若雇主針對依到職日計算未滿一定工作年資之勞工已預給

特別休假，當該勞工在未屆滿一定工作年資前離職，擬追溯扣回休假日數多於法定日數之

工資，應取得個別勞工之同意。雇主可透過書面契約與勞工約定，或由以工作規則加以規

範，藉由踐行公開揭示程序，以取得個別勞工的同意。 

Q：雇主可否透過工作規則限制勞工將特別休假排定於週五或週一等休息日或例假日前後的天

數？ 

A：上述作法已違反勞基法第 38條第 2項特別休假應由勞工排定之規範意旨，依同法第 71條

規定，應屬無效，不能拘束個別勞工。惟雇主對於勞工將特別休假排定於週五或週一等休

息日或例假日前後實施的作法，如基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得與個別勞工協商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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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雇主對於具有特別休假權利之勞工，可否要求勞工請假應優先請休特別休假？ 

A：在未影響約定工資、全勤獎金發放的前提下，雇主要求勞工應優先請休特別休假，如有不

足，再依實際情事請事、病假之作法，雖非法所不許，原則上應徵得個別勞工同意，即勞

工雖有事、病假事由，必須出自其意願請休特別休假，如個別勞工不同意改請特休，雇主

不可逕以請休特休認計，否則將違反勞基法第 38條第 2項特別休假應由勞工排定之規定；

換言之，如勞工係依實際情事請事、病假，並符合請假規定(即勞工請假規則及事業單位

內部的請假程序)，雇主有按勞工實際請假事由給假及並據以核給工資的義務。 

Q：勞工不排休特休，雇主怎麼辦？ 

A：勞基法有關特別休假的規範，目的在使勞工休假，不在使勞工受領折發工資。因此，公司

在不違反特別休假由勞工排定實施的原則下，透過績效、經營管理手段督促個別勞工於到

職日年度終結前將特別休假休畢，並未違反法令規範意旨。 

Q：公司實施排休制(即將例假、休息日及法定休假日混合調配於每月實施)，勞工可否主張特

定法定休假日要休假不出勤？ 

A：若雇主事先透過勞動契約取得個別勞工同意須按雇主排班方式休假出勤，原則上勞工即有

按雇主所製作排班表履行出勤之義務，勞工若未能於排定應出勤日出勤，則應辦理請假手

續。若雇主未踐行上述程序，勞工可主張於特定法定休假日休假的權利，如雇主於休假日

當日仍有需要勞工出勤，應取得勞工同意調移實施或加倍給薪。 

Q：本次勞基法第 39條的修正對於時薪制勞工（例如工讀生）有無影響？ 

A： 

1.自 106年 1月 1日起每小時基本工資，已改為新臺幣 133元，雇主對於按時計薪的勞工，

所給付的時薪不得低於 133元。 

2.雇主使時薪制勞工於法定休假日(即國定假日)出勤，應按「出勤時數」加倍給薪；如使時

薪制勞工單日工作時間超過 8 小時或休息日出勤(通常係指使勞工連續出勤達 6 日)，雇主

應分別按勞基法第 24條第 1項及第 24條第 2項、第 3項規定加成計給延長工時工資。 

3.針對按時計酬勞工，雇主應如何計給薪資? 

 

勞雇雙方約定 新法 說明 

每週出勤日數未逾 5日，且單日

工時未逾 8小時。 

僅須按勞工實際出勤

時數計給工資即可。 

時薪已包含第 6 日休息日及

第 7日例假日工資，針對勞工

單週其餘未出勤日，無須另計

給工資。 

javascript:showAnswer('10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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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日工作時間逾 8小時 針對逾 8 小時部分按

勞基法第 24條第 1項

規定加成計給 

 

單週出勤日數達 6日，不論單週

出勤時數是否達 40小時。 

休息日工資應依勞基

法第 24條第 2項及第

3項規定加成計給。 

計算方式參下註 1及註 2。 

    <註 1> 時薪制勞工於休息日出勤工作 8小時 

    ▓休息日當日工資計算如下: 

133元 x1又 1/3 x 2 (第 1-2小時) =354.66元 

133 元 x1又 2/3 x 6 (第 3-8小時) =1,329.99元 

→因此休息日當日出勤工資至少為 1,685元 

    <註 2> 時薪制勞工於休息日出勤工作 4小時 

    ▓休息日當日工資計算如下: 

133元 x1又 1/3 x 2 (第 1-2小時) =354.66元 

133 元 x1又 2/3 x 2 (第 3-4小時) =443.33元 

→因此休息日當日出勤工資至少為 798元 

Q：針對部分工時勞工要如何計給特別休假？ 

A：依勞動部所訂定「僱用部分時間工作勞工應行注意事項修正規定」，以部分工時勞工全年

正常工作時間佔全時勞工全年正常工作時間之比例，乘以勞動基準法第38條所定特別休假

日數計給。不足一日部分由勞雇雙方協商議定，惟不得損害勞工權益。但部分工時勞工每

週工作日數與該事業單位之全時勞工相同，僅每日工作時數較短者，仍應依勞動基準法第

38條規定給予休假日數。 

Q：一例一休是否影響簽訂勞動基準法第 84條之 1人員(如保全人員、照服員等)? 

A： 

1.依據勞動基準法第 84條之 1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下列工作者，得由勞雇雙

方另行約定，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女性夜間工作，並報請地主管機關核備，不受第 30

條、第 32條、第 36條、第 37條、第 49條規定之限制。」如保全人員或事業單位自僱警

衛人員為適用勞動基準法第 84條之 1工作者，如勞雇雙方針對工作時間、例假等事項另行

以書面約定，並經地方主管機關核備者，則該等工作者之勞動條件，不受同法第 36條規定

(即 105年 12月 23日起，勞工每 7日中應有 2日之休息，其中 1日為例假，1日為休息日)

限制，應以其與雇主所約定勞動條件辦理。 

2.假設勞工(以保全人員為例)與雇主約定每月正常工作時間 240小時，每日正常工作時間 10

合計 1,685元 

合計 798元 



 

13 

小時，每日延長工時 1小時，月休 6至 7日(大月 7日，小月 6日)，雇主最低應給付您按

正常工時比例增計之基本工資新臺幣(下同)2萬 6,787元【自 106年 1月 1日起，基本工

資 2萬 1,009元+(月正常工時 240小時-月平均工時 174）小時)*平日每小時工資額 87.54

元】，加上延長工時工資 2,802元【平日每小時工資 2萬 1,009元/30/8*(1+1/3)*延長工時

24小時】，月薪資總額為 2萬 9,589元。 

3.倘若所述從業(如行政)人員係非適用勞基法第 84條之 1工作者，或雖適用而未簽訂約定書

經地方主管機關核備在案者，則仍須依勞基法相關規定（即第 30條、第 32條、第 36條、

第 37條、第 49條規定）辦理，即雇主使勞工單日工時逾 8小時、單週工時逾 40小時或於

休息日出勤部分，均應依勞基法第 24條規定加成計給延長工時工資，並認列延長工時時

數。 


